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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南京聚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聚隆”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审慎尽职调查，对南京聚隆本次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额度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

查询创业板相关法律法规，查阅了公司相关的三会文件，对本次公司为子公司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聚锋新材及其全资子公司聚新锋新材提供总额不超过

3000万元（包含已实施的担保）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用途包括但不限于：（1）

为聚锋新材及聚新锋新材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2）为

聚锋新材及聚新锋新材申请开具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保函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南京聚锋新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6号 

3、法定代表人：吴劲松 

4、注册资本：3932.1179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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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新材料、环保材料、塑料材料、木材及制品的开发、生产、

销售、服务及相关技术交易业务；废旧物资收购（不含危险品）；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及持股比例：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比

76.30%；南京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409.0909 万元，占比 10.40%；南京市

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出资 523.0270万元，占比 13.30%。 

8、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聚锋新材的资产总额为 11223.50 万元，负债总

额为 9227.35 万元，净资产为 1996.15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8971.3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7.4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本次担保具体事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额度：向聚锋新材及聚新锋新材合计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 万

元（包含已实施的担保），每笔担保的具体金额及担保期间依据与银行或其他金

融机构签署的合同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最高担保额度。 

3、有效期及授权：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由于上述担保计划是基于公司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因此在上述

额度和有效期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具体贷款业务等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和文

件，具体内容以担保协议为准。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内部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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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华泰联合证券对本次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核查意见 

 

 

（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鹿美遥              卞建光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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